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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苏园市监处罚〔2026〕99号

当事人：毛毛男

住址：********************
身份证号码：******************

2025年 12月 2 日，本局收到 12345便民热线工单，称

在当事人处购买的大闸蟹存在货不对板的情况。2025 年 12
月 12 日，经审批，本局对当事人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予以

立案调查。

经查，当事人在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阳澄湖社区的疏

导点 10号摊位销售大闸蟹。2025 年 11月 23日，消费者通

过微信下单在当事人处购买 20只大闸蟹，10公 10母，约定

规格公蟹 6至 7两，母蟹 4两半，支付货款 800元，而当事

人实际发货规格为公蟹 5两、母蟹 4两。当事人陈述涉案大

闸蟹采购自相城的路边摊贩，5两的公蟹的采购价格是 65元
/斤左右，4两的母蟹的采购价格是 75元/斤左右，价格会上

下浮动 5元/斤。但当事人未索取并留存相关凭证，亦无法提

供供货商的联系方式，故当事人陈述的进货情况无法查实，

违法所得无法计算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当事人提供的身份证、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，授

权委托书各 1份，证明当事人主体信息，委托代理人身份信

息及授权权限。

2.我局对当事人制作的询问笔录、当事人与举报人的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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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记录各 2份，证明了当事人与举报人约定的大闸蟹规格、

涉案大闸蟹的交易金额、发货大闸蟹的实际规格。

3.当事人向举报人重新发货的快递记录 1 份，证明了当

事人积极减轻危害后果。

本局于 2026 年 4 月 7 日向当事人电子送达《行政处罚

告知书》（苏园市监罚告〔2025〕41003号），对本局拟作出

的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和处罚内容进行告知的同时，

也告知当事人拥有陈述申辩的权利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

提出陈述、申辩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通过微信销售大闸蟹，约定规格是公

蟹 6至 7两、母蟹 4两半，实际发货规格是公蟹 5两、母蟹

4两，当事人未按照约定规格提供大闸蟹，违反了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》第十二条“经营者以

商业宣传、产品推荐、实物展示或者通知、声明、店堂告示

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，对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、质量、

价格、售后服务、责任承担等作出承诺的，应当向购买商品

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履行其所承诺的内容”的规定，构成

了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，违法所得无法计算，应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

条“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至第十四条、第十六条、第十

七条、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规定，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对

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，依照法律、法规的规定执行；

法律、法规未作规定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

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、没收

违法所得、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，没有违

法所得的，处以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

业整顿、吊销营业执照”给予行政处罚。鉴于当事人积极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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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费者沟通，双方达成和解，主动减轻了危害后果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“当事人有下

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一）主动消除

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”的规定，本局决定给予当事

人警告、从轻处罚款 2000元的行政处罚。

当事人作为食用农产品经营者，采购涉案大闸蟹时，未

切实履行进货查验义务，未索要并妥善保存完整的进货记录，

未查验供货者的资质材料，无法提供供货者的姓名和联系方

式，违反了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

第八条第一款“销售者采购食用农产品，应当依照食品安全

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，索

取并留存食用农产品进货凭证，并核对供货者等有关信息”

的规定，构成了未按规定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、

未按要求索取进货凭证的违法行为，依据《食用农产品市场

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九条“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

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处罚：（一）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

八条第一款规定，未按要求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

度，或者未按要求索取进货凭证的”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

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

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

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直至吊销许可证”、第

四款“食用农产品销售者违反本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，由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照第一款规定给

予处罚”的规定，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，给予警告的行

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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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，给予当

事人警告、罚款 2000元的行政处罚。

当事人应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（末日为

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到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工业园区任一网点缴

清上述款项。若使用转账支票、银行汇票、银行本票，“收

款人”栏填写“苏州工业园区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”，在

转账支票、银行汇票、银行本票“用途”栏填写“缴纳苏州

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没款”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

百分之三加处罚款(加处罚款数额不超出罚款数额)，并将依

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当事人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申请复议；也可

以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

的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6年 4 月 20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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